关于北仑区电镀企业污水纳管排放应执行的标准协议

甲方（电镀企业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污水处理厂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1900—2008）及其它有关规定，经协商，双方就甲方的行业生产性废水通过市政管道排入乙方，甲方相关排放口应执行的标准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水污染物应执行的排放标准（即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）
	序号
	污染物项目
	排放限值
	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
	相 关 依 据
	备   注


	1
	总铬（mg/L）
	1.0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1900—2008）表2限值
	

	2
	六价铬（mg/L）
	0.2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
	

	3
	总镍（mg/L）
	0.5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
	

	4
	总镉（mg/L）
	0.05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
	

	5
	总银（mg/L）
	0.3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
	

	6
	总铅（mg/L）
	0.2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
	

	7
	总汞（mg/L）
	0.01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
	

	8
	总铜（mg/L）
	0.5
	废水总排口
	
	

	9
	总锌（mg/L）
	1.5
	废水总排口
	
	

	10
	总铁（mg/L）
	3.0
	废水总排口
	
	

	11
	总铝（mg/L）
	3.0
	废水总排口
	
	

	12
	PH值
	6~9
	废水总排口
	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—1996）三级标准
	

	13
	悬浮物（mg/L）
	400
	废水总排口
	
	

	14
	化学需氧量（mg/L）
	500
	废水总排口
	
	CODcr

	15
	氨氮（mg/L）
	35
	废水总排口
	《工业企业废水氮、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》(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/887-2013）
	

	16
	总磷（mg/L）
	8
	废水总排口
	
	

	17
	总氮（mg/L）
	40
	废水总排口
	乙方设计进水标准
	

	18
	石油类（mg/L）
	30
	废水总排口
	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—1996）三级标准
	

	19
	氟化物（mg/L）
	20
	废水总排口
	
	

	20
	总氰化物（mg/L）
	1.0
	废水总排口
	
	以CN-计


二、水污染物应执行的排放标准（自2017年1月1日起）

	序号
	污染物项目
	排放限值
	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
	相 关 依 据
	备   注

	1
	总铬（mg/L）
	0.5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《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1900—2008）表3限值、《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“河长制”进一步加强水环境治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浙委发〔2013〕36号）
	

	2
	六价铬（mg/L）
	0.1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
	

	3
	总镍（mg/L）
	0.1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
	

	4
	总镉（mg/L）
	0.01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
	

	5
	总银（mg/L）
	0.1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
	

	6
	总铅（mg/L）
	0.1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
	

	7
	总汞（mg/L）
	0.005
	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放口
	
	

	8
	总铜（mg/L）
	0.5
	废水总排口
	
	

	9
	总锌（mg/L）
	1.5
	废水总排口
	
	

	10
	总铁（mg/L）
	3.0
	废水总排口
	
	

	11
	总铝（mg/L）
	3.0
	废水总排口
	
	

	12
	PH值
	6~9
	废水总排口
	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—1996）三级标准
	

	13
	悬浮物（mg/L）
	400
	废水总排口
	
	

	14
	化学需氧量（mg/L）
	500
	废水总排口
	
	CODcr

	15
	氨氮（mg/L）
	35
	废水总排口
	《工业企业废水氮、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》(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/887-2013）
	

	16
	总磷（mg/L）
	8
	废水总排口
	
	

	17
	总氮（mg/L）
	40
	废水总排口
	乙方设计进水标准
	

	18
	石油类（mg/L）
	30
	废水总排口
	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—1996）三级标准
	

	19
	氟化物（mg/L）
	20
	废水总排口
	
	

	20
	总氰化物（mg/L）
	1.0
	废水总排口
	
	以CN-计


三、本协议未涉及的其他指标及其他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四、本协议按规定须向环保部门进行备案。

五、本协议确定的相关标准自纳管之日起执行，如遇国家及地方排放标准变化，或者相关部门标准要求调整，本协议自行终止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
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甲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